
近日从国家旅游
局了解到，国家旅游
局已发布《旅行社行
前说明服务规范》《导
游领队引导文明旅游
规范》两项旅游业行
业标准，并于5月1日
起实施。在指导游客
文明出游方面明确指
出，导游、领队将有
权通过旅行社向相关
主管部门举报游客不
文明行为。据国家旅
游局监督管理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如果导
游、领队能发挥好正
面引导和督促提醒的
作用，将会在很大程
度上减少旅游不文明
行为的发生。

华羽

五一假期，伴随旅游高峰到来的还有
对“文明旅游”的热切期盼。这个问题虽
是老生常谈，依然有谈的必要，因为谁都
不希望人潮过后美丽的景点变成果皮纸屑
乱地的垃圾场，谁都不希望那种不守秩
序、加塞哄抢的现象依然没有改观。

其实，游客在旅行时的一些不文明举
动，像加塞、抢座、随地吐痰，在非吸烟
区吸烟，刻“到此一游”等，这些行为不
论在哪里，都是不文明的。这些不单单是
旅游的问题，更是文明素养的问题。所
以，关注文明旅游，更多还是要落实到

“文明”二字上。
旅游中存在不文明行为的人，在生活

的其他方面也难有文明的习惯，他们很可
能同时也是搭乘地铁不好好排队的人，也
是在公交车上“抢座”而不“让座”的
人，也是在路上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的
人，甚至在医院可能是充当“医闹”的
人。文明的行为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我们

看到的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不过是将平
时不好的习惯体现在旅游过程中罢了。

文明素养的进步非旦夕之功。能够将
良好的言行习惯化，变成生活中不假思索
就会自然遵循、不这样做就会如坐针毡的
下意识本能，这才是最难的。对一些旅游
中不文明却并不违法的小节，如果仅仅是
强制他们可以如何、不可以如何，其实既
难以操作，也难以真正约束。对付这些行
为，唯有加强全社会的日常文明修养，加
强文明行为的普及，提高教育水准。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
化》一书中指出：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
国民的现代化。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不
应仅是经济现代化，更应当是现代文明秩
序的构建。“国民素质”是国家发展的根
本，而“素质”关乎价值尺度、思维方
式、行为规则，它要求一个人能够正确处
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自身与他人的关
系。而不遵守交通规则乱闯红灯、不遵守
公共秩序随意插队，包括不文明的旅游行
为等，都是无视公共秩序、无视他人利

益、任性行使个体权利的表现。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整合全社

会的力量推动文明共识的构建。“在家都
不文明，出门不可能文明”。经济的飞速
发展使得一些人的公共文明意识、文化素
养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步伐，一些公民文化
知识存在短板，更缺少对“公共”的认可
和敬畏。所以旅游文明的培育，应当是社
会整体价值观的共同指向。要让文明出游
成为常态，首先就要让文明变成公民的自
觉行为。我们应该从小就教育孩子怎么去
遵守社会道德与文明，应该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为孩子们做出表率。

提升公共意识，涵养公共文明，要靠
公民自觉，也有赖社会扶助和国家政策引
导。共建共创文明，是全社会的责任。要
找准不文明、不道德的顽症，下重拳，狠
治理，人人参与，形成合力，努力形成全
社会遵守的公共道德共识，努力达到文明
的自觉。

乔杉

观察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看其出
国旅游的国民是一个很好的标尺。“你怎
么样，国家形象就怎么样”，人人都是国
家的“文明窗口”。大家之所以对发生在
国外的旅游不文明现象深恶痛绝，正是
出自对国家形象的爱惜。

其实，无论国内旅游还是国外旅
游，文明都应成为每一个旅游者的随身
必备。因为文明是息息相通的，而且文
明并不是什么宏大叙事，很多时候通过

细节体现，比如不乱扔矿泉水瓶。
旅游文明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不

断涵养；旅游文明也不是孤立存在的，
需要全面提升。一个人在旅游上的表
现，主要取决于其个人素养。因此，做
一个文明游客，首先就要做一个文明
人，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旅行社也责无旁贷。还记得中国游
客制造的“埃及神庙到此一游”事件
吗？当国内对此群情激昂时，却有埃及
导游检讨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可在我
们身边，能见到多少来自旅游界的反

思？旅游文明是一个系统工程，事实证
明，如果旅行社充分发挥作用，旅游团
队的文明表现就会好得多；反之，就很
可能出现文明问题。旅行社在旅游前应
发放一些目的地的风土人情介绍及文明
旅行须知，在旅行途中做好及时告知服
务，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

从各个环节做起，旅游文明并非遥
不可及。最起码，不乱扔矿泉水瓶，完
全可以成为旅游新常态。

旅游文明需不断涵养

然玉

即将施行的两项“行业标准”，其主
线仍在于促进游客“文明出游”。这一类
新规无疑可被视作，“游客黑名单”制度
的延伸和落地。理想状态下，明确导游、
领队的举报权利，将产生某种显而易见的
威慑，从而倒逼旅客们能更加注重言行。
但此一逻辑的漏洞有二，其一导游们未必
有足够动力去监督游客；其二游客们也未
必会就导游的“管束”乖乖就范。旅游业
由来已久的利益混战，以及由此衍生信任
裂痕，让一切向好的努力都困难重重。

必须承认，导游、领队等，能够对游
客群体施加巨大影响。然而过去大多数时
候，这种影响力往往表现为“消费诱
导”。由之不难看出，旅游业从业群体，
从来都是“逐利至上”的，他们天然缺乏

充分的“道义自觉”，来维护景区的秩
序、确保游客文明游览……而从另一角度
看，导游与游客的关系，实乃服务者与消
费者的关系，这种角色设定决定了，前者
不会贸然举报“得罪”后者。

在旅行社自身尚且乱象不断的当下，
期待着导游督促游客遵守公序良俗，着实
有一种所托非人之嫌。可即便如此，我们
还是应该看到，这一政策思路提供了一种
可能性。那就是，设法动员旅游业的整个
产业链，一并参与到“改造游客积习”的
行动之内。当然，这绝不只是赋予导游

“举报权”那么简单，真正关键的是，培
育各方的共同利益基础，及其与之对应的
利益分享机制。

只有当旅行社能从游客“文明出游”
中得到更多实利，它们才会有兴趣对游客
加以引导和督促。而要实现此一格局，当

然可以有很多可尝试的环节。比如说，进
一步将旅行团的文明指数，与旅行社的资
质评级相挂钩；再比如说，景区采取差异
化的定价策略，从而鼓励旅行社更积极地
约束游客行为。凡此种种，都旨在用切实
的“利益杠杆”，取代空洞的“道义说
教”，来驱动从业者一同倡导“文明出
游”。

在商言商的旅游业者，能否成为捍卫
文明的正面力量？这一方面取决于，其自
身会发展、进化到怎样的阶段；另一方面
则取决于，主管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给了
他们怎样的“激励”？也许，赋予导游们
举报权，只是一个正确的开始。在这之
后，我们期待着，能有更多的后续方案，
持续强化此一层面的变革。

督促文明出游 需业界自律更需利益杠杆

微言

@Dream：文明出行，不是导游手上
拿着的一纸公文。请别拿着“顾客就是上
帝”来说事，面对不文明行为，选择沉默
就是选择了纵容。

@123：仅靠道德约束，文明旅游就
是一句空口号。不但需要配套的设施和服
务到位，也需要配套的法规政策实施到
位。

@哈哈：文明是一缕春风，吹拂在
每个人的脸上，彰显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新
风尚；文明是一把火炬，照亮每个人的
心，在凛冽寒冬中带来丝丝温暖。行走在
文明的路上，争做文明人，我们责无旁
贷。

妍瑾

每逢假期，关于游客不文明行为的
新闻就会多起来。今年的五一，与以往不
同，讨论之外，还有约束——《游客不文明
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上月出台。上月
中旬，国家旅游局还要各地组织开展旅游
不文明行为“随手拍”活动，及时曝光和积
极举报旅游不文明行为。

硬约束与软提倡齐上，假以时日，
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定会减少。这里不做
讨论，只想说说“随手拍”这件小事儿。

有媒体报道称，“网友随手拍不文明
行为活动获赞”。获赞，说明大家对文明
出行有高度共识，可令人担忧的是，曝
光会不会侵犯当事人隐私？

随手拍的初衷和威慑力毋庸置疑，
可是，私德不同于公权力，谁有权把私
人的不文明举止曝光示众呢？如果因此
导致人肉搜索，会不会给当事人造成意
料之外的伤害？这种伤害一定比其不文
明行为造成的不良后果轻吗？

所以，随手拍了，就去举报吧，曝
光还是算了。

不文明行为当制止

随手拍曝光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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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说二

“文明旅游”不只是“旅游”的事


